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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之責，惟部分員警手槍測驗通過情形未甚理想、制度規章久未調修、訓練

資源重複投注等，均待檢討研謀改善。 

行政院為加強國內治安機關反恐技能訓練，核定警政署籌設該署反恐訓練中心（下稱反恐

訓練中心），嗣經匡列經費 5億 5,000 萬元，建置模擬城鎮訓練場、半開放式人質營救及攻堅訓

練場、攀升及垂降訓練場、反恐戰鬥訓練場等 7項設施，該中心於 106 年 3 月 21 日啟用，供警

政及國安單位執行國土安全或反恐戰技訓練，為國內最重要之反恐演練及訓練場地；另依據警

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制度等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

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行之。內政部為將警察人員常年訓練納入規範，依

警察教育條例第 12 條規定，於 92 年間訂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下稱常年訓練辦法），供各警察

機關據以辦理訓練。經查有關反恐訓練中心演（訓）練及警察人員常年訓練執行情形，核有下

列事項： 

1. 警政署成立反恐訓練中心，供國內治安機關辦理反恐演習及訓練已逾 3年，惟相

關演習、訓練辦理場次偏低，允宜研謀提升使用率，發揮設置效益：反恐訓練中心作為加強國

內治安機關執行國土安全及反恐戰技之聯合演習及訓練之場地，自 106 年 3 月 21 日啟用迄 109

年 11 月底止，逾 3 年半期間，有關反恐聯合演習部分，106 至 109 年度各辦理 1 場、1 場、2

場、0場，總計 4場，共 4 日（表 22），另國防部憲兵特勤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特勤

隊等單位於該中心辦理之各項反恐訓練部分，106 至 109 年度各辦理 1 場、4 場、1 場、1 場，

總計 7 場，共 34 日，訓練 844 人次（表 23）。按使用之設施場地，包括學員大樓 5 場次、模擬

城鎮訓練場 3 場次、半開放式人質營救及攻堅訓練場 4 場次、攀升及垂降訓練場 3 場次、反恐

戰鬥訓練場 5 場次（表 24）。按該中心自啟用迄至 109 年 11 月底止，營運總日數計 960 日（上

班日），辦理有關反恐聯合演習、訓練之使用日數 38 日，僅占營運總日數之 3.96％，顯示反恐 

表 22 106 年 3 月 2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反恐訓練中心辦理反恐聯合演習情形 

演習日期 主導機關 演習名稱 聯合演習單位 

106.3.21 警政署 
警政署反恐訓練中心揭牌

落成啟用典禮反恐演習 

警政署、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一

總隊維安特勤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特勤隊、海巡署海

岸巡防總局特勤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107.8.9 航空警察局 
航空警察局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 107 年平安演習 
航空警察局、保一總隊維安特勤隊、中華航空公司 

108.5.17 警政署 108年高階指揮官反恐演習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航空警察局、

鐵路警察局 

108.8.15 
行政院國土

安全辦公室 
2019 聯安反恐演習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海巡署特勤隊、保一總隊維安特勤

隊 

資料來源：整理自保一總隊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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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心各訓練設施用於反恐演習、訓練日數偏低。復查該中心啟用後，警政署及所屬警察機

關於該中心辦理特殊任務警力班組培訓班、常年訓練技術教官複訓班、維安特勤隊培訓班、常

年訓練術科師資認證基礎訓練班、常年訓練技術助教複訓班等固定性班期一般教育訓練情形，

106 至 109 年度辦理訓練日數分別為 79 日、137 日、99 日及 83 日，合計 398 日，總計訓練 2,861

人次，各訓練設施訓練人次及使用日數占營運日數之比率，則分別介於 1,029 人次至 2,803 人

次及 29.17％至 36.98％間。查反恐訓練中心作為警政署及所屬警察機關辦理一般教育訓練使

用，雖有提升設施使用率之效，惟未盡符合反恐

訓練之設施建置目的。經函請警政署研謀善策，

提升該訓練中心反恐演訓之使用率。據復：將持

續規劃於該中心辦理反恐演訓，及保一總隊維安

特勤隊與縣市特殊任務警力聯合演訓，並邀請國

內特勤友軍單位與鄰近市縣政府警察局，善加運

用反恐訓練中心辦理移地訓練或演訓，提升設施

使用率及交流觀摩機會。 

2. 108 及 109 年度手槍測驗部分員警連續多次未通過，亟待針對問題癥結，加強各

該人員訓練，以提升射擊能力，保障執勤安全：依訓練實施計畫規定略以，警務組全體員警每

人每月手槍射擊訓練 1 次，上半年並由局級單位，下半年由分局級單位各實施普測 1 次，以驗

收員警手槍射擊及安全用槍訓練成效，精進射擊技能，並瞭解各施訓單位常年訓練落實情形。

經查全國 37 個警察機關每月手槍射擊訓練實施情形，除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外，其餘警察機關並

未針對員警手槍射擊訓練成果評定成績，又各該警察機關對於每月手槍訓練成果未合格人員之

加強訓練方式，主要係由各單位教官及助教，針對射擊姿勢、瞄準技巧、空槍預習及心理障礙

表 24 106年3月至109年11月底止反恐訓練中
心辦理反恐演習訓練使用設施場地情形 

單位：場次 

設施名稱 使用場次 

學員大樓 5 

模擬城鎮訓練場 3 

半開放人質營救及攻堅訓練場 4 

攀升及垂降訓練場 3 

反恐戰鬥訓練場 5 

資料來源：整理自保一總隊提供資料。 

 

表 23 106 年 3 月 2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反恐訓練中心辦理反恐訓練情形 
單位：人次 

辦理年度 辦理機關 訓練對象 訓練名稱 訓練人數 

合             計 844 

106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

公室 

警政署維安特勤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特

勤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特勤隊、警察局

特殊任務警力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維安反恐戰術強化訓

練 

80 

107 警政署保安組 各警察機關特殊任務警力編組人員 靖勇專案 120 

107 警政署保安組 
國防部憲兵特勤隊、警政署維安特勤隊、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特勤人員 
聯安專案 60 

107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特勤隊 反恐代訓（約旦特勤） 22 

107 航空警察局 航空警察局特殊任務警力編組人員 空中反恐人員訓練 250 

108 航空警察局 航空警察局特殊任務警力編組人員 空中反恐人員訓練 200 

109 

（1－11月） 
警政署保安組 各警察機關特殊任務警力編組人員 靖勇專案 112 

資料來源：整理自保一總隊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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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適施以訓練，以精進手槍射擊技能。復查各該機關 108 及 109 年度手槍射擊測驗實施成果，

除保一總隊等 8 個機關員警成績均達標準，及國道公路警察局、苗栗縣政府警察局等 2 個機關

第 1 次施測成績未達標準，經補測後均已達標外，其餘 27 個機關測驗成績未達標準者計 5,184

人次。分析各機關手槍測驗未達標準人員名冊，其中保六總隊等 8 個機關因未提供歷次測驗完

整名冊，或提供之檔案格式無法透過電腦軟體進行比對，及保四總隊等 2個機關無連續 2次（含）

以上測驗未達標準人員，其餘 17 個機關計有 649 名員警連續 2次（含）以上測驗未達標準，顯

示該等人員手槍射擊技能亟待加強。經函請警政署督促各該警察機關對於射擊訓練成果未達標

準人員加強輔導訓練，俾其熟練槍械使用技能，有效遂行警察職務。據復：將督促各該機關加

強輔導訓練，使其熟練槍枝操作及用槍安全，以遂行各項勤務。 

3. 警察人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部分內容互有牴觸，且因久未調修，與現行實務作法

多有未合，允宜適時統整研修，俾利所屬依規辦理：依訓練實施計畫規定，警察人員訓練區分

為學科及術科訓練，其中術科訓練對象為警務組全體員警，訓練項目包含射擊及體能（技）訓

練，原則上每人每月集中訓練 8小時，且射擊訓練不得少於 2小時，體能（技）不得少於 4至 6

小時；各項術科課目檢測頻率均為每半年 1 次，警政署每年抽測或比賽 1 次，據以辦理獎懲。

經查前開訓練實施計畫執行情形，核有實務作法及需求與規定未盡相合，包括：實施計畫規範

每人每月集中訓練 8小時，惟又規定應按成績進行訓練編組，施予每季 1 次、每月 1次、每月 2

次等不同頻率之訓練，二者似有扞格，且查實務上並未執行訓練編組，僅由各機關教官視情形

就訓練成績未盡理想之人員加強指導。又 108 年 10 月 15 日函頒「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體能警技

訓練與驗收改革措施」，新增伏地挺身、波比跳、跳繩、握力等與肌耐力有關之體能訓練檢測

替代課目及標準，惟訓練實施計畫內容及附表測驗合格標準仍僅列示必訓項目 3,000 公尺跑步；

108 年 11 月 25 日函頒「警察體能與綜合逮捕術『驗收及格與獎勵標準表』」，新增體技必訓課

目「案例探討及狀況演練」，每人每月應有 2 小時之狀況演練實作訓練，惟訓練實施計畫內容

尚未規範；109 年 8 月 25 日函示：署抽測標準係將曾有誤擊人員列入必測名單，餘抽測員額 4

％，惟訓練實施計畫並未規範，且實務作法係將去年度未及格人員列入必測名單，餘抽測員額 4

％等。另查，各類訓練辦法、計畫及該署新增課目合計之應訓時數，已較警察常年訓練辦法及

訓練實施計畫規範每月 8 小時之應訓總時數多 2 小時，致警察機關人員難以依循辦理，該署雖

以函文通知各警察機關增修項目，惟行文通知增修規定時，均僅函示新增或修訂項目，未檢附

修正對照表及調修後之完整訓練實施計畫等，隨歷年增修項目繁多未為統合，常致後續搜尋參

照殊為不易，且間有不同時期之規定互有牴觸等情。經函請警政署適時研修統整相關規定。據

復：已就常年訓練實施現況彙整相關資料，惟因涉及層面甚廣，尚須縝密與各警察機關研議，

將俟疫情趨緩後再召集所屬研商修訂事宜，儘速統整研修相關訓練規定，以利各警察機關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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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4. 警察專科學校畢業生、警察代訓機關受訓學員及各警察機關配賦 PPQ M2 型手槍

人員多已依規定取得槍證，惟各機關針對所有新進及轉調人員仍一律實施有關教育訓練、檢測

及發證等，致訓練資源重複投注及影響勤務分派：依內政部警政署 PPQ M2 型手槍換裝訓練實施

計畫之玖、規定事項：「教育機關應規劃完整之換裝訓練期程，俾作後續認證發照，俟 107 年度

全面換裝完成後，教育機關學生（員）應於畢業（結訓）前通過 PPQ M2 型手槍教育訓練課程及

檢測，並頒發警槍執照，以利畢業分發實務單位無縫接軌。」爰警察機關新進人員之 PPQ M2 型

手槍教育訓練，係由該署各教育機關（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及保一、四、五總隊）統籌辦理並核發槍證，其目的

在使人員分發後，受分發單位無須再進行訓練檢測，即

可配槍執行勤務。經以保六總隊（已全面配發 PPQ M2

型手槍）PPQ M2 型手槍槍證核發清冊，與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下稱警專）第 36、37 期畢業生（警專自第 36 期

起規範學生畢業前均須通過 PPQ M2 型手槍訓練檢測）及

保一、四、五總隊 PPQ M2 槍證核發清冊勾稽比對結果，

其中 65.06％係重複檢測，甚有部分新進人員已先後於

警專及保一、四、五總隊等代訓機關重複取得槍證，復

於保六總隊接受第 3 次訓練暨檢測，占該總隊槍證核發總數之 6.02％；據說明，係因新進人員

報到時，該總隊均認定其未曾接受相關訓練檢測，而施予訓練並核發槍證，且均於核發槍證後

方可配槍執勤。另將保一、四、五總隊等代訓單位與警專之 PPQ M2 槍證核發清冊相互勾稽，亦

顯示部分新進人員已於警校畢業前或於代訓機關完訓前取得槍證，後又經上開總隊重複訓練發

證（表 25）。按新進人員如係由其他警察單位代訓或調任，仍將重新實施 PPQ M2 型手槍訓練、

測驗，並再次核發槍證，方准予配槍執勤，惟因警察機關人員調動頻仍，故實際重複訓練及核

發槍證之比率恐甚高，且因未重新訓練、測驗及核發槍證前，難以分派外勤配槍勤務，亦影響

勤務調度。據各單位督察組表示，該作法係為增進新進人員手槍操作熟練度，而予以再次訓練

及核發槍證。惟依前揭換裝訓練實施計畫規定，PPQ M2 型手槍訓練為警察機關常年訓練必訓課

目（原則為每月訓練 1次，每半年測驗 1次），故尚可藉當月常年訓練規劃，維持員警對於手槍

操作流程之熟悉度；鑑於各警察機關業務及訓練項目繁重，針對自警校畢業未久或甫於保一、

四、五總隊等代訓機關結訓之新進人員，是否有短期內重複實施 PPQ M2 型手槍訓練檢測並核發

槍證之必要性，有待妥慎酌量。經函請警政署依業務需求妥為規範各警察單位新進人員 PPQ M2

型手槍訓練檢測及槍證核發實施時間與頻率，避免訓練資源重複投注及影響人員勤務分派。據

表 25 108 及 109 年度保一、四、五、
六總隊 PPQ M2 槍證重複核發
情形 

單位：人、％ 

單位 
核發槍證
名冊人數 

重複核發
比率 

核發 3次
比率 

保六總隊 83 65.06 6.02 

保一總隊 425 5.65 － 

保四總隊 660 3.48 0.45 

保五總隊 595 4.03 0.50 

註：1.重複核發係同 1 人員姓名重複出現於警專

及表列總隊槍證核發名冊；核發 3 次係同

1 人員姓名重複出現於警專及表列槍證核

發名冊，且重複出現 3次。 

  2.整理自警政署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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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該署已要求轉調機關視各轉調人員過去職務、槍枝配賦與常年訓練情形，視實際需要實施

教育訓練及測驗，避免訓練資源浪費。 

（十二） 行政院推動「向山致敬」開放山林政策，有助登山活動與國民運

動之推展，惟山域意外事故大幅增加，民眾自主防護與風險意識亟待強化，搜救

任務執行、民力運用與山域救援等配套事項亦待精進完善，允宜整體考量適時檢

討因應。 

行政院為呼應社會各界對於開放山林政策之意見，自 108 年 2 月起數度召集內政部、國防

部、農業委員會、教育部等相關部會研商，同年 10 月 21 日提出「向山致敬」開放山林政策。

由教育部為登山活動主管機關，與內政部、農業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等 9 個相關部會組成

跨部會工作小組，彙整提報「山林開放暨登山活動管理實施方案」，執行期程為 108 至 112 年度，

計畫經費 15 億 8,865 萬元，辦理項目包含開放管制區與林道、檢討縮減管制範圍、完成登山申

請一站式服務平臺、山屋及步道與山區通訊品質改善、登山安全教育與登山活動推廣、修正國

家賠償法及會商地方政府研修登山活動自治條例、完備登山活動保險商品等多項工作。經查該

政策推動實施後，核有下列事項亟待行政院協調相關部會檢討因應： 

1. 推動開放山林政策，有利民眾親近山岳森林自然環境，惟山域意外事故大幅增

加，民眾自主防護與風險意識亟待強化：行政院推動開放山林政策，以全面開放為原則，諸如：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下稱林務局）轄管之林道全面開放，管車不管人；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取

消登山能力或經驗證明審查，改以申請人線上自行檢核方式辦理等，大幅簡化放寬入山、入園

及山屋申請程序與條件。109 年度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國人旅遊活動集

中於國內，加以政府前揭開放山林政策，國人參與山林活動人數大幅增加。據內政部消防署統

計（下稱消防署），109 年度截至 12 月 15 日止，消

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計 437 件（表

26），為近 3年度（107 至 109 年度）新高，且較 108

年度之 206 件大幅增加 231 件（112.14％）；發生事

故人數 625 人，亦較 108 年度之 258 人增加 367 人。

另依內政統計查詢網之資料，空中勤務總隊執行山

難搜尋勤務情形，109 年度 1至 10 月之飛行架次為

127 架次，較 108 年全年度之 58 架次增加 69 架次；

救援（護）人數、運載人員數分別為 63 人及 40 人，較 108 年全年度之 18 人及 11 人，分別增

加 45 人、29 人；另裝載物資等之重量亦達 2,142 公斤，較 108 年全年度之 100 公斤遽增 2,042

公斤，增幅逾 20 倍（表 27）。按山域意外事故於短期內大幅增加，且肇致人命傷亡，顯示民眾從 

表 26 消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援
情形 

單位：件、人 

年度 107 108 109（註 1） 

發生件數 241 206 437 

發生人數 375 258 625 

獲救人數 350 227 582 

死亡人數 22 27 39 

失蹤人數 3 4 4 

註：1.統計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消防署全球資訊網之山域事故

統計分析資料。 

 


